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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2026年 1月 5日，娄烦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对娄烦县某小吃店
开展现场检查。经查，该店在网络外卖平台上架

“牛肉小串”菜品，实际使用原料为牛肉风味肉制
品（无牛肉成分），主料及商品名称虚假标注为

“牛肉”，误导消费者。截至检查时，该菜品已销
售少量份数，当事人违法所得若干元。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
第一款规定。依据相关规定，娄烦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的行政处罚。

【案例评析】外卖平台信息展示环节的审核
漏洞易被不法经营者利用，进而引发虚假宣传等
违法行为。本案办理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坚持
过罚相当原则，结合当事人违法所得数额、积极配
合调查等情节依法作出处罚，实现惩戒违法行为
与教育引导经营者相结合。通过个案查处，进一
步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信息审核机制，规范网络餐
饮信息公示，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
推动外卖行业诚信健康有序发展。

记者 张勇

我市公布外卖食品

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守
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太原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聚焦网络餐饮领域食品安
全突出问题，精准发力、从严执法，依法
查处了一批典型违法案件。4 月 9 日，太
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网络餐饮食
品安全问题治理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
法、以案促改，充分发挥案件的教育警示
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压紧压实网络交
易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

【案情介绍】2026年 3月 9日，小店区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在对外卖平台线下经营者开展实
地核查时发现，辖区某餐饮店多名工作人员未
取得有效健康证明，在岗从事餐食制作等食品
经营相关工作，该行为违反食品安全从业人员
管理基本要求，存在直接食品安全隐患。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依据相关规定，小店区市场监管局依
法责令当事人立即整改无证从业问题，并对其
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评析】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是网络餐饮
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本案精准锁定外卖餐
饮单位人员无证从业违法点，以“查处一案、警示
一片、规范一方”为导向，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
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通过个案查处，强化外卖餐
饮单位人员准入管控，从源头降低食源性疾病传
播风险，为网络餐饮从业人员健康监管工作提供
实践范本。

【案情介绍】2025年 8月 5日，迎泽区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对辖区某餐饮店开展现场检查，
在抽查肉类食材时，发现当事人无法提供购进
票据、供货商资质证明及产品检验报告。执法
人员当场依法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
限期改正。9月 24日执法人员开展复查，抽查食
用油类食材时，发现当事人仍未按要求提供上
述合规证明文件，拒不履行进货查验法定义务。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规定。依据相关规定，迎泽区市场监管局依法
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其处以相
应罚款。

【案例评析】进货查验是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源头管控的核心环节。该店经责令整改后仍拒
不履行法定义务，暴露出其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
识严重缺失。监管部门坚持刚性执法与柔性指
导相结合，既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行为、维护法律
权威，又督促经营主体完善进货查验流程管理，
推动其主动落实主体责任、实现合规经营。本案
彰显了监管为民理念，为网络餐饮食材源头监管
树立了“整改不彻底必追责”的执法导向。

【案情介绍】2026年 3月 19日，杏花岭区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通过“线上监测+线下核查”联动模
式，发现太原市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线上店铺存在
超范围经营问题。经查，该公司持有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未包含冷食类食品制售项目，且不具备冷食类
食品专用加工环境及设施设备，却擅自在线上平台
上架销售冷食类食品，试图拓展经营品类，存在较
大微生物污染等食品安全风险。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
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依
据相关规定，杏花岭区市场监管局结合当事人违法
事实、情节及整改情况，依法对其处以相应罚款。

【案例评析】线上线下信息不对称是网络餐饮超
范围经营违法行为滋生的重要诱因。本案依托“线
上监测+线下核查”智慧监管手段，实现违法线索精
准捕捉、快速处置。市场监管部门从严查处无许可
资质从事冷食制售的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餐饮
食品经营许可范围，有效遏制超范围经营乱象，进一
步筑牢网络餐饮许可监管防线，维护线上餐饮市场
公平竞争秩序。

【案情介绍】2026年 2月 28日，清徐县市场监
管局对县城网络餐饮经营户开展监督检查时，在
清徐县某麻辣烫店查获多根超过保质期的品牌
烧烤肠（生产日期 2025/04/06，保质期 120 天）。
执法人员当场依法下达《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书》，扣押涉案过期食品并立案调查，全面收集违
法证据材料，确认当事人涉嫌使用过期食品原料
制售食品。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山西
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十六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
一款及第二款规定。依据相关规定，清徐县市场
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对其作出
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评析】本案依法严处使用过期食品原料
制售食品的违法行为，倒逼网络餐饮经营主体严
格落实进货查验及原料定期检查制度，严防问题
食材流入餐饮环节，为跨部门联合监管、提升网络
餐饮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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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没有健康证

进货未查许可证

超范围经营冷食

食品原料过期了

小吃店虚假宣传


